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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 

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保荐人（主承销商） 

 

二○一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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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下发的上证科审（审核）[2019]708号《关于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

的要求，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科

大国盾”）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国元证券”）、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

计师”），本着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认真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针对上市

委会议意见落实函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请发行人就参与国家广域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建设项目（沪合段、汉广段）

（“广域量子项目”）向神州数码供货的交易，补充披露：（1）发行人与神州

数码在项目利润分割、安装调试义务分担、货款收取先后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

系，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2）在报告期内，发行人是否与其他交易对手存在

交易金额相近、权利义务安排相似的交易。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补充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与神州数码账面核对等核查程序，并提供相关原始凭证。 

回复： 

一、发行人与神州数码在项目利润分割、安装调试义务分担、货款收取先

后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 

就国家广域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建设一期工程项目（沪合段、汉广段）（以

下简称“国家广域量子骨干网一期项目（沪合段、汉广段）”）向神州数码系统

集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数码公司”）供货的交易，发行人与神州数

码公司在项目利润分割、安装调试义务分担、货款收取先后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

系及其商业合理性如下： 

（一）发行人与神州数码公司在项目利润分割、安装调试义务分担、货款

收取先后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 

1、项目利润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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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公司作为国家广域量子骨干网一期项目（沪合段、汉广段）的系统

集成商，通过向项目建设方国科量网提供约定的系统集成服务获取利润。根据神

州数码公司中标金额及从公司采购设备金额简单测算，神州数码公司从国家广域

量子骨干网一期项目（沪合段、汉广段）可获得的最大毛利约 1,200万元，毛利

率为 8%，与其母公司神州信息（证券代码 000555）披露的 2018 年度系统集成业

务毛利率 9.85%基本相当。发行人作为量子通信设备供应商，通过向系统集成商

神州数码公司销售量子保密通信设备等产品获取利润。发行人从国家广域量子骨

干网一期项目（沪合段、汉广段）获取的毛利为 10,951.22万元，毛利率为 78.01%，

与公司 2018年度主营业务毛利率 76.18%基本相当。 

2、安装调试义务分担 

神州数码公司按照其与国科量网签订的合同约定，配合国科量网完成安装调

试义务。发行人按照与神州数码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不承担安装调试义务。 

3、货款收取约定 

神州数码公司与国科量网签订的合同约定，神州数码公司分别在到货验收、

验收完成满 6 个月、系统联调测试通过、系统最终验收后收取 30%、40%、20%、

10%价款。发行人与神州数码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发行人分别在交货、验收完

成满 9个月、保修期满后收取 30%、60%、10%货款。 

（二）商业合理性分析 

国科量网将建设“星地一体、多横多纵”覆盖全国的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络，

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国家广域量子骨干网一期项目是整个网络的第一个建设项目，

预计总投资 7.78 亿元，国家广域量子骨干网一期项目（沪合段、汉广段）是一

期项目的第一包。神州数码公司看好量子通信产业前景，将其作为未来发展战略

中重要的业务发展方向之一。为抢占市场先机，积极参与该项目。在该项目中，

发行人和神州数码公司各自获取的毛利均系双方合理利润，所负担的安装调试义

务符合各自合同约定，收款约定也是相关双方独立谈判形成，不存在特殊安排。

因此，发行人与神州数码公司在项目利润分割、安装调试义务分担、货款收取先

后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商业合理性。 

（三）补充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业务与技术”之“三、发行人销售情况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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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客户”之“（三）发行人产品相关的国家或各省市重大项目的具体情况”之“3、

国家广域量子骨干网一期项目（沪合段、汉广段）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7）发行人与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在项目利润分割、安装调试

义务分担、货款收取先后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其商业合理性 

①项目利润分割 

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国家广域量子骨干网一期项目（沪合

段、汉广段）的系统集成商，通过向项目建设方国科量网提供约定的系统集成

服务获取利润。根据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中标金额及从公司采购设

备金额简单测算，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从国家广域量子骨干网一期

项目（沪合段、汉广段）可获得的最大毛利约 1,200 万元，毛利率为 8%，与其

母公司神州信息（证券代码 000555）披露的 2018年度系统集成业务毛利率 9.85%

基本相当。发行人作为量子通信设备供应商，通过向系统集成商神州数码系统

集成服务有限公司销售量子保密通信设备等产品获取利润。发行人从国家广域

量子骨干网一期项目（沪合段、汉广段）获取的毛利为 10,951.22 万元，毛利

率为 78.01%，与公司 2018 年度主营业务毛利率 76.18%基本相当。 

②安装调试义务分担 

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按照其与国科量网签订的合同约定，配合

国科量网完成安装调试义务。发行人按照与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签

订的合同约定，不承担安装调试义务。 

③货款收取约定 

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与国科量网签订的合同约定，神州数码系

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分别在到货验收、验收完成满 6 个月、系统联调测试通过、

系统最终验收后收取 30%、40%、20%、10%价款。发行人与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

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发行人分别在交货、验收完成满 9 个月、保修期

满后收取 30%、60%、10%货款。 

因此，发行人与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在项目利润分割、安装调

试义务分担、货款收取先后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商业合理性。 

二、在报告期内，发行人是否与其他交易对手存在交易金额相近、权利义

务安排相似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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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因国家广域量子骨干网一期项目（沪合段、汉广段）与神

州数码公司交易的金额为 16,298.19 万元，该笔业务系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项目，

与其他项目均有所不同。发行人因骨干网“京沪干线项目”、城域网项目及行业

应用项目，与其他交易对手发生的交易金额均低于 1亿元，故发行人与其他交易

对手不存在交易金额相近、权利义务安排相似的交易。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业务与技术”之“三、发行人销售情况和主

要客户”之“（三）发行人产品相关的国家或各省市重大项目的具体情况”之“3、

国家广域量子骨干网一期项目（沪合段、汉广段）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8）发行人报告期内与其他交易对手交易金额相近、权利义务安排相似的

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因国家广域量子骨干网一期项目（沪合段、汉广段）与

神州数码公司交易的金额为 16,298.19 万元，该笔业务系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项

目，与其他项目均有所不同。发行人因骨干网“京沪干线项目”、城域网项目及

行业应用项目，与其他交易对手发生的交易金额均低于 1 亿元，故发行人与其

他交易对手不存在交易金额相近、权利义务安排相似的交易。 

三、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补充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与神州数码账面核对

等核查程序，并提供相关原始凭证 

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进行了以下核查： 

1、通过网络查询国家发改委关于该项目的相关公告，查阅了解项目批复情

况、设备检测、招投标、成交通知书等项目资料，并获取主要关键节点的沟通记

录、差旅费单据等； 

2、查阅发行人就国家广域量子骨干网一期项目（沪合段、汉广段）与神州

数码公司签订的合同； 

3、查阅发行人关于该项目合同对应产品的生产计划、生产记录、产品测试

报告； 

4、检查发行人关于该项目合同对应产品出库单、物流单、验收报告、发票、

回款单据等，取得相关沟通记录和现场发货的照片； 

5、实地查看了神州数码公司位于南京市栖霞区仓库的实物存放情况，对其

仓管人员进行访谈，并取得神州数码公司的入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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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取得神州数码公司出具的说明，了解神州数码公司该笔业务存货确认及

成本结转情况（神州数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在货物验收后，确认存货金额

7,589.05 万元和 5,031.74 万元，于 2019 年 9 月结转部分存货成本 12,589.14

万元）； 

7、核查发行人 2018年 12 月增值税纳税申报记录及 2019 年 1月增值税缴纳

凭证； 

8、执行函证程序，对 2018 年度发行人与神州数码公司的往来余额、交易额

及销售明细（品种数量等）、年度回款情况进行函证； 

9、通过访谈神州数码公司、国科量网相关人员并实地察看，了解该项目的

交易、室内联调及其他实施进展情况。 

 

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经核查取得的原始凭证或证明资料详见本次上市申请

文件提交的“8-4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取得的原始凭证或证明资料”。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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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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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高 震          马 辉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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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

函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

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复报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签字： 

       蔡  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